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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108學年度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相關注

意事項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7年10月31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70114788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(以下簡稱十二年國教課綱)

，自108學年度起，依照不同教育階段（國民小學、國民

中學及高級中等學校一年級起）逐年實施，為協助各校實

施前揭課程綱要，以下要項請配合辦理：

(一)有關十二年國教課綱及九年一貫課綱併行，學習節數及

內容安排：

１、108學年度十二年國教課綱實施後，有關學生學習節

數部分，其規劃應依照該年級學生應適用之課程綱要

規範規劃，例如:108學年度國民小學階段，一年級學

生之學習節數應依照十二年國教課綱規劃，其餘年級

之學習節數仍應依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規劃；至有關課

程內容部分，為確保學生學習，領域學習課程仍依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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述原則，應依照該年級學生應適用之課程綱要規範規

劃，至彈性學習課程則得由學校視學校特色、學生需

求，全校統一實施十二年國教課綱所規範之彈性學習

課程內容。本市為利整合銜接國民中小學校訂課程之

進程，業於107學年度第一學期校長行政會議暨相關會

議轉知各校彈性學習課程實施之進程(如附件)，請各

校配合辦理。

２、另有關十二年國教課綱中所列相關規劃及要點，例如

：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、協同教學、家長與民間參與

、總綱中規範之「跨領域統整課程最多佔領域學習課

程總節數五分之一，其學習節數得分開計入相關學習

領域」之相關規範，因無涉各領域學習課程節數及內

容，考量目前會考、學測均已採素養導向命題方式施

測，為落實新課綱自發、互動、共好理念及形塑同儕

共學教學文化，有效提升學生學習成效，學校除有特

殊需求情形外，自108學年度開始全面實施。

(二)有關校訂課程實施：

１、校訂課程係由學校自行規劃辦理全校性、全年級或班

群學習活動，以形塑學校教育願景及強化學生適性發

展，在國中小階段為「彈性學習課程」。

２、彈性學習課程依據十二年國教課綱規定，僅包含「統

整性主題/專題/議題探究課程」、「社團活動及技藝

課程」、「特殊需求領域課程」及「其他類課程」4

類課程，與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所規範之「彈性學習

節數」定義不同，請各校務必檢核學校所發展之彈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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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習課程符合十二年國教課綱之規範，並請學校依據

學生需求就前述4項類別課程進行規劃，經學校課程發

展委員會通過後實施。

三、前述要項請各校配合辦理，以利十二年國教課綱落實推動

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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